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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國道 3號清水、西湖服務區營運移轉案」

招商公開資訊 
 

前言 

一、 本局清水、西湖服務區經營契約分別於 103年 8月、12月到期。 

二、 本次說明會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均以正式公告為準。 

三、 各投資人如有任何意見提供，請於所提供之廠商意見表上書寫陳述，以作

為本招商案之參考依據，並於 102年 10月 9日(星期四)下午 16時前以傳

真方式傳予承辦單位，也請在意見表上填寫聯絡人、聯絡電話及電子信

箱，方便本局聯絡及傳送相關訊息。 

 
壹、申請須知草案摘要 

一、 緣起  

為配合政府組織再造政策，建立小而能的政府，本案依據促參法及其子法

辦理公開徵求民間投資廠商參與經營管理，將本案服務區屬於公共服務性

質及不涉及公權力之業務、建築設備等委託民間機構經營管理，由其自負

盈虧，期能引入民間企業之精神，提升經營績效及服務品質，以達成服務

高速公路用路人及永續經營目標。 

二、 委託經營項目及限制 

(一) 餐飲、零售櫃位及便利超商。 

(二) 全國知名或具在地特色之土特色產品、伴手禮展銷專區。 

(三) 知名連鎖加盟或協力經營事項。 

(四) 其他經本局核准之經營項目。 

(五) 前項經營項目，乙方自行營運之比率，至少應符合下列規範之一： 

1. 自營營業額之比例不得低於年度總營業額 20%，自營營業額係指民間

機構引進加盟連鎖及其他協力經營櫃位以外，由民間機構或其關係企

業廠商自行投入經營之營業額或民間機構以自身名義加盟其他連鎖

企業之營業額，營業額比例之計算均於本局會計年度終了時，由本局

授權代表人依 POS系統報表之總營業額核算並查核之。 

2. 自營櫃位之比例不得低於本服務區所有櫃位數之 1/8〈採四捨五入計

算〉，自營櫃位項目並應於投資計畫書中預為規劃，非經報准不得擅

自變更，依前項規定其自營營業額至少應達 15%。 

3. 所謂民間機構之關係企業廠商係指採權益法評價為民間機構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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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被投資公司及依公司法規定與民間機構間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

司。 

二、 委託管理項目 

(一) 戶外環境清潔維護、廢棄物處理清運。 

(二) 景觀植栽綠美化維護。 

(三) 公廁清潔維護、設施補強及設施損壞修繕、更換（正常使用損耗之零星

修繕）。 

(四) 交通疏導及保全。 

(五) 基地範圍內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維護管理、修繕（正常使用損耗之零星

修繕）。 

(六) 消防設施維護管理、修繕。 

(七) 景觀及其附屬設施維護管理、修繕。 

(八) 公共藝術維護管理、修繕（正常使用損耗之零星修繕）。 

(九) 國道資訊補給站。 

三、 委託辦理項目 

(一) 服務台。 

(二) 服務區公共區域之藝術品展示。 

(三) 全區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含本局之辦公廳舍、庫房）。 

(四) 全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含本局之辦公廳舍、庫房）。 

(五) 辦理建築物室內裝修送審及申請。 

(六) 辦理建築物各項建築執照申請。 

(七) 昇降機設備定期檢修維護及取得使用合格證。 

(八) 無障礙設施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辦理，並規劃免費電動輪椅充

電服務。 

(九) 辦理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申請（含營業用電、非營業用電）。 

(十) 前開委託辦理項目，辦理完成均須函知(含附件)本局授權代表人，如涉

及申請許可，需由本局名義代為申請事項，於履約期間有違反建築法或

相關法律規定之責任，應由民間機構負相關法律責任。 

四、 委託經營管理範圍不包括：本案服務區加油（氣）站、廣告物及電子收費

系統之經營管理等業務，並嚴格禁止下列之經營項目及行為：  

(一) 販售酒、檳榔、造成煙霧及異味之燒烤食品（設有排煙淨化設施，不致

引起不悅者，不在此限）。 

(二) 販售經主管機關認定違反法令之報紙、雜誌、書籍、光碟片、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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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販售違禁品或經政府法令或甲方禁止販賣之物品或食品。 

(四) 有關色情、暴力、迷信、違背善良風俗等行為或內容。 

(五) 有關各政黨等活動與行為。 

(六) 利用服務區進行不當營利、破壞本局形象之行為。 

(七) 對於禁止販賣之物品及食品種類，本局有權變更，惟變更後應以書面通

知民間機構。 

五、 委託經營管理期間：除提前或展延委託經營管理期間外，委託經營管理期

間為 6年，服務區契約起訖（暫定）為： 

(一) 清水服務區：103年 9月 1日起至 109年 8月 31日止。 

(二) 西湖服務區：103年 12月 7日起至 109年 12月 31日止。 

六、 經營管理形象與定位 

(一) 整體對外形象應兼顧商譽及本局局譽。  

(二) 為落實本局以「服務導向」的服務區經營管理政策，申請人投資計畫書

允宜本著提供「平價餐飲」、「人文關懷」、「鄉土融合」、「社會回饋」的

理念，落實平價策略，再以創新服務塑造各具特色的高速公路服務區。  

七、 投資金額及投資項目 

(一) 為確保服務區服務品質，申請人應審慎估算經營負擔之成本後，將各年

投資金額、投資項目及完成投資期程於營運財務計畫中列出，自營運開

始日起一年內，投資金額不得少於總投資金額(未稅)之二分之一，且投

資計畫書所列投資項目及總投資金額須在 5年內執行完畢。 

(二) 參與本案有融資需求者，於提出金融機構融資意願書時，應一併提出金

融機構對投資計畫書之評估意見，其評估意見得載明融資續作主要條

件。 

(三) 投資項目以現有建築物室內之餐飲、零售櫃位及便利超商與其他公共服

務空間(如駕駛人休息室或休憩區)之裝修及相關營運設備添置為原則。 

(四) 為落實一服務區一特色經營理念，申請人應設定主題，提出投資規劃（包

括但不限於範圍、面積、設施規格、種類、數量、投資金額、完成投資

期程、施工及經營期間維護管理規劃等），使成為休憩、教育、觀光重

要景點。 

八、 土地租金： 

(一) 民間機構應於委託經營管理期間內，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

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規定，每年按國有出租基地租金計

收標準六折計收本案基地之土地租金(以公告地價乘算 3%後加計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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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收)，不足一年者依比例計算之。 

(二) 實際應繳土地租金金額，仍以實際點交土地面積依當年度公告地價計

收： 

1.清水土地年租金預估金額約 10.6萬元，課稅面積約 7,863 M2。 

2.西湖土地年租金預估金額約 2.7萬元，課稅面積約 6,600 M2 

九、 權利金 

(一) 定額權利金（新台幣/暫估）：清水案 250萬元，西湖案 50萬元。 

(二) 經營權利金： 

1. 除委託經營管理契約另有約定外，民間機構應自營運開始日起，依下

述經營權利金計算表格，計算每月應繳交之經營權利金（營業稅另

計，以下同）。 

2. 按照每月總營業收入（未稅，以下同），經營權利金繳交百分比範圍

內(暫估)，每月按實際總營業收入及經營管理執行計畫書所提報經營

權利金繳交百分比計算應繳之經營權利金。 

3. 任意變更經營權利金繳交百分比範圍、分級（1至 6共 6級）、每月

總營業收入、級距設定金額者，其甄審項目「財務計畫及權利金合理

性」將被列為企劃內容與招商文件規範不符之事項，甄審委員會評分

時並應就本項酌予扣減其得分。計算級距如下表： 

經營權利金核算 

分

級 
清水 西湖 

應繳權利金

繳交百分比 

1 4,100萬元以下 1,400萬元 X% 

2 4,100~4,600萬元 1,400~1,700萬元 (X+1)% 

3 4,600~5,100萬元 1,700~2,000萬元 (X+2)% 

4 5,100~5,600萬元 2,000萬~2,300萬元 (X+3)% 

5 5,600~6,100萬元 2,300~2,600萬元 (X+4)% 

6 6,100萬以上 2,600萬元以上 (X+5)% 

備註：(1)清水案 X=5~8，西湖案 X=4~6 

      (2)X可取至小數位數 1位。 

      (3)未達起算最低營業收入，以實際營業收入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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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清水案試算舉例如下： 

分

級 

每月總營業收入 

（單位：新台幣元） 

經 營 權
利 金 繳
交 百 分
比 

實際每月總營業收入 

40,000,000  48,000,000  63,000,000  

1 41,000,000元（含）以下部分 5% 2,000,000 2,050,000 2,050,000 

2 41,000,001~46,000,000元部分 6%  300,000 300,000 

3 46,000,001~51,000,000元部分 7%  140,000 350,000 

4 51,000,001~56,000,000元部分 8%   400,000 

5 56,000,001~61,000,000元部分 9%   450,000 

6 61,000,001元（含）以上部分 10%   200,000 

定額權利金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實際應繳權利金合計 

（含加計之營業稅） 

4,500,000 

*(1+營業稅率) 

4,990,000 

*(1+營業稅率) 

6,250,000 

  *(1+營業稅率) 

 

十、 政府承諾事項 

(一) 交付相關圖說及辦理設施操作說明。 

(二) 交付財產清冊。 

(三) 按交付時現狀點交營運資產（含土地、建築物及相關設施）。 

(四) 廠商取得許可後，同意其進駐現場進行裝修工作。 

(五) 提供現況水電設施。 

十一、 政府配合事項 

於法律許可範圍內，本局將盡力協助或協調相關政府機關協助辦理下列

事項，但不保證必然成就。 

(一) 重大天然災害復舊貸款。 

(二) 行政配合協調之協助。 

(三) 協助辦理優惠貸款。 

(四) 使用空間調整之同意。 

(五) 保固維修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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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申請人參考資料（正式公告時提供） 

(一) 圖說參考資料光碟及基本資料參考表。 

(二) 對於「高速公路電子收費服務空間」之設置位置如有配合賣場全面規劃

需要，認為有調整之必要時，得經甲乙雙方及高速公路電子收費建置營

運公司協商後變更之，該櫃位所衍生之相關費用（包括水電、清潔維護、

裝修等費用但不包括定期租賃費用）由電子收費建置營運公司依契約

4.6.6相關規定負(分)擔之。 

(三) 參考資料： 

1. 服務區營業收入 (單位：新台幣元)。 

 

清水服務區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月 47,193,649 88,260,439 49,493,394 46,681,817 87,070,380 

2月 79,657,426 49,455,111 81,525,356 80,822,001 57,295,827 

3月 51,073,176 46,673,740 43,906,651 41,782,915 47,088,770 

4月 50,496,232 45,074,007 48,391,323 54,243,442 47,644,199 

5月 44,596,863 56,599,047 42,914,652 43,992,822 43,887,873 

6月 41,739,841 41,907,534 43,115,601 47,996,193 44,629,559 

7月 54,159,439 62,946,969 62,427,470 68,016,948 67,485,878 

8月 57,150,908 55,690,054 63,386,838 58,101,649 61,272,078 

9月 21,566,603 39,669,318 39,943,227 49,052,573 49,470,588 

10月 32,095,204 44,011,671 43,821,296 52,451,639 46,395,432 

11月 41,396,923 42,497,501 41,761,116 43,075,933 42,621,616 

12月 42,962,542 41,176,387 44,279,190 43,170,053 51,390,281 

合 計 564,088,806 613,961,778 604,966,114 629,387,985 646,252,481 

平 均 47,007,401 51,163,482 50,413,843 52,448,999 53,854,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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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服務區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月 13,444,422 27,244,877 14,625,813 13,989,117 29,670,700 

2月 26,891,960 10,636,703 26,036,755 26,139,040 19,165,181 

3月 15,082,541 9,816,921 13,178,381 13,163,900 16,726,051 

4月 15,760,801 10,756,207 14,935,746 17,061,096 17,012,512 

5月 13,341,235 15,590,537 12,797,090 13,556,080 15,038,895 

6月 12,254,805 11,188,295 12,374,680 14,447,625 15,404,285 

7月 14,322,389 16,619,368 17,193,591 19,667,351 21,006,123 

8月 14,657,924 15,938,238 17,057,359 16,610,765 18,947,342 

9月 10,051,915 11,799,103 11,964,142 15,914,893 16,831,802 

10月 12,184,060 13,237,624 13,472,750 16,963,738 16,669,143 

11月 11,589,684 12,749,738 12,854,856 14,603,217 15,595,963 

12月 10,289,080 12,693,617 13,420,571 14,552,730 18,808,913 

合 計 169,870,816 168,271,228 179,911,734 196,669,552 220,876,910 

平 均 13,066,986 14,022,602 14,992,645 16,389,129 18,406,409 

2.委託管理費用(暫估)：清水案：約 145萬元，西湖案約 127萬元。 

3.電費：清水案約 99萬元，西湖案約 66.5萬元。 

(四) 收費站交通量（請至 http://www.freeway.gov.tw/traffic_density.aspx 查詢）。 

(五) 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 99~101年度來客人次參考資料。 

服務區 99年 100年 101年 

清水 161,761 196,281 254,666  

西湖南北 95,961 117,527 198,591  

(六) 其他相關參考資料（如建造執照核發等）。 

十三、 申請人資格條件  

(一) 依我國公司法登記設立之公司。 

(二) 公司設立登記證明之業務範圍須有註記經營中（西）餐廳、飯店、綜合

零售、便利商店、超級市場、食品生產等其中任何一項業務，且實收資

本額須在新台幣 5,000萬元（含）以上者。 

(三) 申請人自本案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由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

融機構所開立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 3年內無退票紀錄。  

(四) 申請人為大陸地區之營利事業者，應於本案申請前按我國法令在臺登記

http://www.freeway.gov.tw/traffic_densit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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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公司，並具備合格證件，無不良記錄者。 

十四、 投資計畫書 

(一) 主文一律用 A4直式，由左至右以中文打字橫書為原則，並加封面、底

及目錄，裝訂成冊，封面應註明申請人名稱（全銜）及本案案名，各頁

均應標示頁碼，頁數以不超過 80頁為原則（附件頁數不計）。如有任何

筆誤修正需清楚訂正並由授權代表人簽章。申請人應提出「投資計畫書」

之內容以下列甄審項目為限，超出之內容不納入評審： 

1. 營運組織與經驗實績。 

2. 投資整修改善計畫及營運配置。 

3. 營運管理與協力廠商控管。 

4. 行銷及價格策略。 

5. 財務計畫及權利金之合理性。 

(二) 甄審項目-「營運組織與經驗實績」之內容，應包括 1.申請人組織。2.

經營團隊。3.信譽與經驗。4.申請人最近 3年內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

表（設立未滿 3年者依實際年限提供）及相關實績之證明文件。 

(三) 甄審項目-「投資整修改善計畫及營運配置」之內容，應包括 1.整體空

間規劃(應具體說明申請人自營櫃位內容及自營比例)。2.投資主題規

劃。3.節能減碳規劃。4.汙染防治規劃。5.POS系統設置規劃。6.服務

區公共區域之藝術品展示。 

(四) 甄審項目-「營運管理與協力廠商控管」之內容，應包括 1.經營理念與

管理。2. 商品及食品衛生安全暨品質管理。3.服務品質管理及監控計

畫。4.協力廠商管理。5.現有設施維護管理。 

(五) 甄審項目-「行銷及價格策略」之內容，應包括： 

1. 行銷策略規劃。 

2. 平價餐飲之規劃：比照鄰近地區大專院校週邊商圈規劃平價之餐飲櫃

位。 

3. 加盟連鎖櫃位之規劃：規劃導入加盟連鎖櫃位(連鎖加盟專櫃應先取

得協力承諾書以附件附於計畫書備查)。 

4. 全國知名或具在地特色產品展銷專區之規劃：結合服務區鄰近地方單

位或產業，規劃成立全國知名或具在地特色之土特產、伴手禮展銷專

區。 

(六) 甄審項目「財務計畫及繳交權利金之合理性」： 

1. 各年投資金額、投資項目及投資期程之規劃。（不含協力廠商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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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或裝修之金額） 

2. 投資財務計畫之合理性及報酬率： 

(1) 含分年營運收支預估、分年現金流量分析及投資報酬率分析等。 

(2) 投資本案財務效益(NPV、IRR、回收年期)。 

3. 權利金繳交百分比合理性分析。 

4. 財務風險評估與管理。 

申請人提出投資計畫書所列投資金額不包括營運資金、營運周轉金、設

備維護費、圖說設計費及審查作業費用。 

申請人所列之營業收入應為本案營運活動所產生之收入，包括但不限於

自營營業收入、專櫃(協力廠商)營業收入，並均以未含營業稅金額計算

之。 

(七) 前述各項投資計畫擬辦事項之履約期限。  

十五、 保證金（暫定）：  

(一) 申請保證金：清水案：1,600萬元;西湖 380萬元。 

(二) 履約保證金為申請人提報之投資計畫書預估經營期間（6年）繳交之定

額權利金與經營權利金合計之 10%。（履約保證之期限，應自簽約之日起

持續至本契約屆滿或終止且乙方完成資產返還及移轉後六個月為止）。 

十六、 評審作業分下列二階段： 

（一） 資格審查階段。 

（二） 綜合評審階段 

1. 本案無需進行協商。 

2. 申請人所有規劃應於投資計畫書詳盡呈現。 

3. 簡報應與招商文件規定之評審項目有關，且不得更改原投資計畫書內容

及提出臨時承諾事項。有上述情形者，該變更或補充資料或臨時承諾事

項應不納入評審。 

4. 申請人列席綜合評審會人數以10人為限，由公司負責人或本案專案經理

人簡報。 

5. 合格申請人之投資計畫書若經出席甄審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其評定之得分

皆未達70分，該合格申請人不予錄選。 

十七、 通知及公告、議約及簽約 

（一） 通知、公告 

1. 資格審查結果由本局書面通知各申請人，最遲不得逾甄審會選出最優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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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時或評決無最優申請人時，對審查不合格者，將敘明其原因。 

2. 評審結果經機關首長核定，並於核定後二週內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網

路，並以書面通知各合格申請人。 

（二） 議約 

1. 議約目的 

2. 釐清本案委託經營管理契約文件之最終文字，以確認政府、民間機構、

必要時亦包括融資機構間之權責。 

3. 議約原則 

(1) 所修改的內容不得違反公告內容。 

(2) 除下列情形外，公告之「委託經營管理契約」草案及其相關附件不予

修改： 

a. 文字明確化。 

b. 契約條款間衝突。 

c. 在不損及本局權益下，有益契約之執行。 

d. 其內容之變更，符合公共利益，且不影響公平競爭者。 

e. 最優申請人議約時應提供投資計畫書應辦事項電子檔，並逐項明列

履約期限，作為經營期間履約之依據。 

4. 簽約 

經評定為最優申請人，應自接獲本局議約完成通知之次日起14日內備具下

列文件及辦理簽約相關事宜： 

(1) 繳付履約保證金。 

(2) 提送經本局核定後之經營管理執行計畫書 40份，作為委託經營管理契

約之附件及執行之依據。 

(3) 若未能於期限內完成簽約時，本局得訂定期限，通知補正之。該最優

申請人如無法補正者，由次優申請人遞補，並承擔有關最優申請人之

相關規定，無次優申請人或次優申請人未能簽約時，由本局重新公告

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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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委託經營管理契約草案摘要（甲方代表本局，乙方代表民間機構） 

一、 提前經營管理期間 
     簽訂本契約後，甲方因緊急情況或公益上理由，為避免服務區經營管理業務

中斷，認為乙方有提前經營管理之必要時，得於營運開始日前，經與乙方協

商後，以書面通知乙方提前經營管理。甲方指定乙方提前經營管理期間，雙

方權利義務，均依本契約之約定，但不計入原有之 6年委託經營管理期間。 

二、 展延經營管理期間  

本契約期滿前，若甲方未能完成本經營管理業務之招商手續或法令允許招商

以外之其他手續，或雖經完成上開手續但取得經營管理權之第三人未能於本

契約期滿後隨即完全接手經營管理或因緊急情況或公益上理由，為避免服務

區經營管理業務中斷，甲方認為乙方有展延經營管理之必要時，甲方得於契

約期滿前2個月以書面通知乙方於甲方指定之期間內展延經營管理，最長以1

年為原則。甲方指定乙方展延經營管理期間，雙方權利義務，均依本契約之

約定。 

三、 財務監督：乙方應於每年年度結束後 5個月提送乙方及以服務區獨立設帳，

並經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予甲方授權代表人查核。 

四、 乙方應於營運開始日前 30日內，將公司章程、組織章程、本契約案專業經理

人名冊以及乙方為經營管理本案服務區設立之分公司章程或營業所之登記資

料提送予甲方授權代表人備查。若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有變更者，應於變更

登記完成後 30日內以書面向甲方授權代表人報備。 

五、 專業經理人：應依經營管理執行計畫書所規劃之資格條件僱用，非經甲方同

意不得任意變更。 

六、 POS系統建置 

除有不可歸責乙方之事由外，甲方授權代表人將 2.2委託經營管理標的物點

交乙方後，乙方應在營運開始日前依經營管理執行計畫書完成經營處所之銷

貨記錄系統（Point of Sales 以下簡稱 POS系統）等必備設施，並於營運開

始日起，隨即對外保持營業狀態，確保服務區營運服務不中斷；乙方至第 10

日仍未開始營業時，經甲方書面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視為重大違

約，甲方得逕行終止本契約。 

七、 營業時間：便利超商應每日全天候 24小時提供營運，但因遇特殊或不可抗力

情事經徵得甲方授權代表人書面同意後得變更之，各協力經營之櫃位或現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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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得由乙方自行決定營業時間。 

八、 乙方得自行考量民眾需求，引進協力廠商或自行製做販售各類餐飲、速食、

熱熟食等高品，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 一般食品衛生規範、食品衛生管理法等相關規定。 

（二） 熱熟食品必須符合GHP(食品衛生良好規範)規定。 

（三） 銷售食品之外製餐盒須經「危害分析及重點控制（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簡稱HACCP）」認證合格，或經當地衛生機關檢

查合格或符合衛生、安全、品質之標準，且持有證明文件之合法廠商所產

製。 

九、 銷售商品訂價規範： 

（一） 銷售物品應依相關消費保護法規範於適當位置標示價格，零售超商之商品

價格不得高於服務區鄰近地區24小時營業之便利商店或超商價格，並須於

零售超商提供平價便當或各類輕食。 

（二） 餐飲類型之速食、定食等櫃位熱熟食商品，其價格不得高於鄰近地區大專

院校週邊商圈店面售價。 

（三） 乙方引進協力經營之知名連鎖加盟商品質量、售價須與其直營門市店同

等。 

（四） 乙方引進協力經營或自行販售之土特產品、農產品及伴手禮品，其品質、

售價須與鄰近城市直營門市店或當地農會產銷合作社同等。 

（五） 餐飲類型之速食、定食等櫃位熱熟食商品，商品資訊應於商品上架後一個

月內將其主要規格、相片、售價提送甲方授權代表人，統一放置機關服務

區對外網頁資訊項下，供民眾參閱，異動時亦同。 

乙方營運期間，甲方授權代表人對於前揭營運限制及商品訂價規範應定期稽

查，如發現乙方有違反約定事項，得依第十一章缺失及違約責任之約定責令限

期改善，若改善未完成，得連續處罰。 

十、 為配合推廣在地特色土特產、伴手禮之展銷，乙方於本案服務區規劃全國知

名或具在地特色之土特產、伴手禮之展銷專區，應針對該專區產品之銷售狀

態訂定上下架管理計畫，並結合服務區鄰近地方單位或產業定期辦理生鮮農

特產品之行銷活動。前開上下架管理計畫，應於開始營運後 3 個月內提報甲

方授權代表人核備，行銷活動則以專案方式提報甲方授權代表人核備 

十一、 乙方不得於本案服務區設置電子遊戲機。乙方於本案服務區設置之遊戲機

應須取得經濟部評鑑為「非屬電子遊戲機」相關證明，相關遊戲規則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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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等服務條件限制均不得高於鄰近地區商場之同類型遊戲機。且其設置地

點須經甲方授權代表人書面核准。 

十二、 協力廠商之相關規範： 

(一) 乙方對於本案服務區之經營除自營項目外，其向熱熟食協力廠商收取之權

利金或租金不得高於其總營業收入之20%，向熱熟食除外之其他協力廠商

收取權利金或租金不得高於其總營業收入之28%。抽成之權利金或租金包

括但不限於POS系統租賃費、清潔費、環保處理費、廣告行銷費等，但得

不包括協力廠商個別使用之水費、電費、裝修費及商品檢驗費。 

(二) 本案服務區內之餐飲、速食店、零售櫃位、自動販賣機等，乙方如有委由

其他專業廠商協力經營必要，應確實遵照委託經營項目及限制辦理，其與

協力廠商合作計畫之契約內容，至少應包括營運期間、營業項目、專櫃裝

修費用分攤、權利金抽成比例或租金(包括但不限於POS系統租賃費、清潔

費、環保處理費、廣告行銷費等，但得不包括協力廠商個別使用之水費、

電費、裝修費及商品檢驗費)，並自協力廠商進駐營業日起1個月內，乙方

應將其與協力廠商簽訂之正式契約影本報甲方授權代表人備查。 

(三) 乙方與乙方之協力廠商簽訂之合作契約不得與本契約任一條款牴觸，如有

牴觸，該等契約內容不得對抗本契約之約定。所簽訂之契約並應經法院或

民間公證人公證(但專案企劃性特質之短期契約得免辦理)。 

(四) 乙方於經營管理執行計畫書中規劃之協力廠商，因故不能進駐時，應以同

質或同等且商譽相當之協力廠商，於報經甲方授權代表人核定後替代之，

或由其自行經營。替代之連鎖或加盟櫃位不得超過原投資計畫書規劃引進

櫃位數之1/3(不含)以上，逾此比率限制規定者，視為乙方違約情形，甲方

得依本契約第十一章相關規定辦理。 

(五) 乙方應於營運開始日起6個月內完成引進經營管理執行計畫書規劃之協力

廠商進駐。 

十三、 POS系統管理 

（一） 乙方銷售貨品應開立統一發票。乙方應向甲方授權代表人提送「作廢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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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旅客未取走發票」之處理辦法。 

（二） 乙方應在本案各服務區賣場及餐廳等所有售貨櫃台收銀機裝置POS系統及

數位監視系統，服務區內每一筆銷售金額都應進入收銀機，且所有貨品之

進貨、存貨及銷售情形均應登錄於POS系統。數位監視系統當年度之影音儲

存資料至少應保存該年度財務報表於次年報經甲方授權代表人同意備查

後，始得銷毀。如影音儲存資料內容涉及交易糾紛或民刑事案件者，於案

件未結前，應繼續保存，不得銷毀。 

（三） 乙方應於每日上午9時前將前一日收銀機總營業收入報表、POS系統帳目

表、POS系統運作狀態表送交甲方授權代表人稽核。 

（四） 乙方應於每月5日前將上月之每日收銀機總營業收入報表、POS系統帳目

表、POS系統運作狀態表彙整成月報表送交甲方授權代表人。 

（五） 乙方必須於甲方授權代表人指定之辦公室設置一部與主機同步之POS終端

機 (由乙方負責保管及維修) 供甲方授權代表人稽核之用。且乙方設置之

POS系統與數位監視器系統，其顯示器須合併為一，其軟體運作必須具備即

時功能，即每筆進、銷、存貨，於乙方及甲方授權代表人辦公室連線之終

端機均可即時同步顯示。且顯示器須具備顯示所有收銀台及全螢幕顯示單

一收銀台作業及定格放大之功能。 

（六） 乙方於服務區經營處所設置之POS系統（包括軟體及硬體）須有原廠證明文

件，且相關證明文件應送甲方授權代表人備查，於系統變更時亦同。乙方

如利用POS系統作偽、短報營業收入或漏開發票等舞弊行為，甲方得依違約

規定辦理，其情節重大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不另催告。 

（七） 甲方授權代表人依「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服務區POS系統稽核作業

程序」，查核乙方之POS系統，乙方應無條件配合辦理，甲方授權代表人稽

核人員得不定期抽查每一（或任一）時點之銷售金額及存貨數量。 

十四、 委託管理項目及要求： 

（一） 乙方應負責管理、維護修繕甲方授權代表人委託經營管理範圍內所交付之

土地、建築物、工作物、基地上之附屬設施及營運資產(以點交時之點交清

單為準)，並應負擔受託經營管理項目及委託辦理項目所衍生之各項稅捐

(不包括地價稅、房屋稅)、人事、規費、維護、清潔、保養、修繕、保管、

保險、瓦斯、電話、保全、網路及其他所有費用，及因違反法令應繳納之

罰鍰等費用。至於水、電費負擔原則，電費除公廁、庭園燈、停車場照明、

路燈、污水處理場、甲方及其他駐區政府單位辦公廳舍等由甲方負擔外，

其餘由乙方負擔，水費則全部由乙方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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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乙方對於本案服務區休憩大廳之空氣品質及加工製造、調配、包裝場所之

設備、用水及用油品質衛生、衛廁設置、四週環境、廢棄物之處理、員工

宿舍、餐廳及休息室之設置、販賣貯存食品設備及從業人員之管理與病媒

防止等應注意事項，必須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食品衛生管理法」、

「商品標示法」、「飲用水管理條例」、「水污染防治法」、「傳染病防

治法」、「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規定及政府法令及甲方規定辦理，乙方

每期依法辦理之各項檢驗資料應檢送2份供甲方授權代表人備查。 

（三） 乙方須裝設油脂截流器，並定期委由專業廠商清洗，以維持排水系統清潔

及暢通。 

（四） 乙方於本服務區提供之服務事項如下： 

1. 於本案服務區內之適當地點設置哺集乳室。 

2. 洽請金融機構於本案服務區內之適當地點設置ATM機器。 

3. 甲方於服務大廳設置視聽服務設備，乙方應無條件配合提供場地。乙方自

行設置之視聽服務，應以公益為原則，不得涉及廣告營業行為，且須經甲

方授權代表人審核同意後方可設置，其播放時間須預留20%供政府機關作政

令宣導。 

4. 如有設置兒童遊樂設施，乙方應依「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

範」辦理。 

5. 乙方應於本案服務區大廳適當地點設置飲水機或開飲機，免費全日充分供

應旅客冷、熱飲水服務，其水質及設置標準應符合「飲用水管理條例」相

關規定。 

（五） 空間之保留及促參識別標誌之設置 

1. 乙方之設施與裝潢物不得妨礙既設交控設備運作與維護，且需預留適當維

修空間，如需遷移交控設備，須經甲方授權代表人會勘同意後辦理，所需

費用由乙方負責。  

2. 乙方應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識別標誌設置要點」於本案服務區

入口設置「促參識別標誌」，並於營運前擬具設置計畫，提送甲方授權代

表人同意後設置之。 

（六） 本案服務區內除服務大廳、停車場外，在不影響景觀及人、車動線與安全

下，乙方得依季節性及當地人文地理特性等規劃休憩或展覽、活動。 

（七） 乙方須配合於本案服務區室內提供約8~12平方公尺之面積，由高速公路電

子收費建置營運公司增設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簡稱ETC)服務空間(含加值

機)，該ETC服務空間設置所需之裝修費用，及每櫃位每月分擔水電、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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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等計6,000元之費用由電子收費建置營運公司負擔(房地租金由本局與

電子收費建置營運公司另訂契約)，乙方對於該空間如為配合賣場全面規劃

而有調整之必要時，得經甲乙雙方及高速公路電子收費建置營運公司協商

後變更之。 

（八） 禁制或限制事項： 

1. 乙方未獲甲方授權代表人同意前不得以任何名目舉辦展示會，以及邀約非

工作人員舉行集會，亦不得有任何影響服務區景觀、停車或行車人行動線

之行為。 

2. 乙方未獲甲方授權代表人同意前不得在營業場所外放置、張貼、懸掛或設

立任何與營業項目無關之宣傳標語、旗幟、廣告物及文宣品。 

3. 乙方之行銷或辦理之活動應與甲方委託經營範圍有關，並經甲方授權代表

人書面同意後始得辦理。 

4. 乙方得自行擬定行銷策略，但為促銷而辦理之策略聯盟或類似之活動，其

活動之方式、制度、期間、對收入之影響評估及相關事項，應先檢具計畫

書取得甲方授權代表人之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5. 甲方及其授權代表人於本案服務區內執行政令宣導、接受考核或辦理重要

會議等活動，乙方應予配合，並視甲方實際業務需要指派乙方服務台未值

班之人力支援相關行政工作。 

6. 乙方販售公益彩券應依「中華民國彩券販賣人員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於高

速公路服務區販售公益彩券管理要點」辦理。 

7. 乙方於委託經營管理期間如需對本案服務區進行佈置或裝修，不得停止該

經營處所全部之營業，至少應維持服務台之正常運作及提供餐盒、飲料等

餐飲營業，以服務旅客，如其逕為停止全部營業，即視為重大違約，甲方

得不經催告，逕依本契約第十二章之約定終止本契約，但其於停業前經報

請甲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8. 除本契約明文規定得收取之費用者外，乙方不得向民眾收取其他任何服務

費用。 

（九） 安全監控及通報 

1. 為確保服務區營運及用路人之人身及財、物安全，乙方於簽訂本契約後一

個月內，應結合甲方管理單位資源，就服務區各項維安事件(如火警、爆炸、

食物中毒、及其他天災或公安意外等)向甲方授權代表人提出緊急應變計畫

備核，以利緊急事故發生時，依照計畫標準作業程序採取應變措施，並定

期實施演練，計劃如有修正，亦應於修正後15日內提送甲方授權代表人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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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2. 如發生緊急事故或意外，影響服務區內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時，乙方得逕

行採取搶救、復原、重建或甲方對第三人之賠償等適當措施，以防止生命

財產之損失，乙方並應於事故發生時立即向甲方授權代表人報告，如甲方

授權代表人有所指示時，乙方應立即遵照辦理。 

3. 乙方如有與保全公司簽約之必要，應於其與保全公司簽約後15日內，將契

約副本送交甲方授權代表人備查。 

（十） 除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外，服務區內各項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有欠缺，

致人民生命、身體及財產受損害者，乙方應負一切賠償之責任，並與賠償

請求權人達成協議。如經賠償請求權人依法向甲方請求國家賠償，甲方得

向乙方請求所有損害及一切費用。 

十五、 消防安全 

為預防火災，維護公共安全，確保旅客及駐區人員生命財產，乙方應遴用

「防火管理人」，責其製定消防安全計畫，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並依該計

畫執行有關防火管理上必要之業務。 

十六、 建築物室內裝修送審及申請 

（一） 乙方應於簽約後60日內依經營管理執行計畫書之規劃提出室內裝修細部

設計圖15份供甲方授權代表人審查，圖說室內裝修部分須有開業建築師或

室內裝修業簽證。 

（二） 乙方應依審查結果申請室內裝修施工許可，並於取得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

明後方得施工。施工期間為不中斷提供服務，以分期分區施工為原則。室

內裝修完工後應取得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十七、 辦理建築物各項建築許可送審及申請 

（一） 乙方辦理建築物之各項建築行為(如建造、使用、拆除等)，如有涉及相關

法令須辦理建築許可者，應依法向本局申請並依法取得執照或許可文件

後，方可施工或使用，不得擅自建造、使用或拆除。（相關申請書表請依

據本局最新版本或內政部營建署制式書表）。  

（二） 乙方開始營運後，如認為甲方授權代表人所交付之建物、工作物、基地上

之附屬設施及營運資產等，有設計不完善之處或有調整使用空間之需要

者，在符合原空間使用目的及相關法令且無危害建築結構安全之虞者，乙

方得提送改善計畫予甲方授權代表人，經甲方授權代表人書面同意後，依

本契約約定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乙方於施作完成後應提交修正後之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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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份送甲方授權代表人備查並修改電腦圖檔。若涉及消防、建築管理、環

保等相關法令者，乙方應依規定自行完成相關申辦手續，其所衍生之費用

悉由乙方負擔。 

十八、 營業場所內外之設備及附屬物，乙方未取得甲方授權代表人同意前不得擅

自改裝、變動或破壞，使用電氣設備不得超越用電契約容量，如需申請擴

增用電契約容量須經甲方授權代表人同意。 

十九、 乙方應於本案服務區建築物及相關設施設置無障礙設施。有關無障礙設施

之設置應依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相關規範辦理，並規劃免費電動輪椅

充電服務專區。 

二十、 服務台之設置及相關規定： 

（一） 爲提昇高速公路服務區服務品質，乙方應配合政策設置相關設備，並僱用

服務員負責辦理服務台各項服務及申訴受理工作。 

（三） 服務台應具備之基本設備包括服務項目告示板、AED及氧氣瓶等急救設

備、傳真機、電話機、播音設備、免費上網等，乙方如認有加強服務需要

者得自行增設。 

（四） 服務台開放時間：每日自上午7時至下午10時止，每班至少1人。 

二十一、 為配合政府文化推廣藝術銀行政策，乙方應於本案服務區公共區域適當

處所規劃「服務區公共區域之藝術品展示區」展示政府藝術銀行之藝術

品，並定期更換展示內容。 

二十二、 權利金及土地租金： 

（一） 權利金金額及繳交原則： 

1. 定額權利金：自營運開始日起，每月繳交定額權利金(包含地價稅、房屋

稅及房屋租金) (營業稅另計)。如營業日數不滿整月時，依當月實際營業

日數按比例計算之 

2. 經營權利金：乙方應自營運開始日起，將POS系統每月實際總營業收入，

依經營管理執行計畫書所提報各級距經營權利金繳交百分比計算每月經

營權利金數額(營業稅另計)。如乙方申報營業收入總額與POS系統登錄之

月營業收入不符時，以較高之金額作為權利金計算依據。 

（二） 土地租金：於委託經營管理期間始日後30日後繳交當年度土地租金。第

二年度起，應於每年1月20日前繳交年度土地租金。其間未滿一年者，按

天數占當年日數之比例計收土地租金(營業稅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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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保險 

（一） 除法律規定之強制保險外，甲方授權代表人列冊點交乙方代為管理之所

有資產或所有權歸屬甲方之增補替換之相關資產，乙方另應分別於委託

經營管理期，及提前或展延委託經營管理期間，由乙方投保火險及火險

附加險（至少包括水漬、地震、颱風、地層下陷、滑動或山崩保險附加

險等險），並以甲方為被保險人即受益人或賠款受領人。 

（二） 公共意外責任險（附加食物中毒險）：每人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台幣200

萬元，每一事故體傷之保險金額不低於新台幣1,000萬元，每一事故財物損

害之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台幣200萬元，保險期間累積責任為新台幣2,400

萬元。 

（三） 產品責任險：每人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台幣200萬元，每一事故體傷之保

險金額不低於新台幣1,000萬元，每一事故財物損害之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

台幣200萬元，保險期間累積責任為新台幣2,400佰萬元。 

（四） 乙方及其協力廠商均應為其員工加保職業災害保險。 

二十四、 營運績效評估及優先議約： 

（一） 為督促乙方依照經營管理執行計畫書用心經營，提昇服務品質，展現服

務績效及滿足旅客需求並作為乙方是否具有申請優先議約資格之依據，

由甲方辦理營運績效評估。 

（二） 乙方營運績效評估成績達甲方規定者，得於契約屆滿前第15個月起，檢

附歷年評估報告及未來投資計畫書，向甲方申請議約。 

（三） 優先議約以一次為限，且該優先議約之委託經營管理期間不得超過3年。 

二十五、 協調委員會之組成： 

（一） 本契約所載事項或契約履行之爭議事項及未盡事宜之協調及解決。 

（二） 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及其起始日之認定及補救措施有爭議時之處理。 

（三） 甲乙雙方同意交付協調之事項。 

二十六、 違約責任： 

(一) 一般違約責任： 

1. 乙方如有任何違反本契約之義務、應辦理之事項或相關法令(包括但不

限於建築物法、消防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等)，甲方除得要求限

期改善外，因此致甲方受有損害者，應對甲方負損害賠償責任；並依本

契約之約定給付甲方懲罰性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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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乙方執行本契約之委託管理項目，未達「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清水服務區委託管理項目標準規範」所訂標準，其違約責任，依該委託

管理項目標準規範之罰則辦理。 

(二) 重大違約責任 

1. 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乙方有違約之情形，經甲方以書面通知限期改善

而不改善，或經改善仍不符甲方要求，情節重大者。 

2. 乙方有其他依本契約規定視為重大違約之情形者。 

(三) 乙方之退場機制/甲方之緊急處分權 

1. 因可歸責於乙方而有下列情事時，甲方得通知乙方限期改善，如改善未

達標準，甲方並得視情節輕重令乙方停止營運，並得由甲方逕行接管。 

(1) 經甲方依第八章規定營運績效評估，乙方成績連續 2年未達甲等。 

(2) 非經雙方協議，乙方以書面向甲方表達已無繼續履行本契約經營服務

區之意思。 

2. 因前項規定，甲方得停止乙方全部或一部之營運，並沒收全部之履約保

證金及預繳之土地租金。 

3. 如有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影響公益且情況緊急致乙方不適宜繼續營運

之情事，甲方得令乙方停止全部或一部之營運，並由甲方逕行接管。甲

方得沒收全部之履約保證金及預繳之土地租金，並請求乙方賠償因停止

營運所生之損害。 

4. 甲方接管後，得採取一切必要之手段維持服務區繼續營運，乙方應協助

配合至甲方完成招商為止。有關服務區之收入除扣除甲方接管費用成本

等，若有剩餘，甲方應於本契約終止時，返還予乙方，若不足時，甲方

得向乙方請求不足之金額或逕行自履約保證金扣除。，於甲方接管期間

乙方仍應繳交權利金及土地租金。 

5. 乙方不得因甲方終止契約或行使緊急處分權、停止其一部或全部之營運

為由，向甲方或其所委託人員請求損害賠償(包括所受損害及所失利

益)。 

二十七、 契約終止 

（一） 雙方合意終止契約之效力： 

1. 雙方合意終止本契約時，應就有關資產之返還、移轉及其他權利義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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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一併達成合意，該合意終止始生效力。 

2. 除雙方另有合意外，乙方應補足至合意終止本契約日止，依經營管理執

行計畫書應投資金額之差額。 

3. 除雙方另有合意外，乙方應繳交合意終止契約日起至甲方完成重新招商

日止，甲方依本契約規定得處以之違約金(營業稅另計，包括但不限於

未依期限返還資產之違約金等)。 

4. 乙方於繳交完各項違約金及投資金額差額後，雙方簽訂合意終止契約協

議書，本契約之終止始生效力；在合意終止生效前，乙方仍應繼續繳交

權利金並履行本契約。 

（二） 可歸責於乙方而終止契約之效力 

1. 甲方應沒收乙方之履約保證金之全部，乙方並應另行繳交每月定額權利

金12倍之金額予甲方，作為終止契約之懲罰性違約金。 

2. 乙方應補足至終止契約日止，依經營管理執行計畫書應投資金額之差

額。 

3. 乙方並應賠償甲方因終止契約所受之一切損害(包括但不限於自終止契

約日起至甲方完成重新招商日止，甲方原得依本契約收取之定額及經營

權利金)（營業稅另計）。 

（三） 非可歸責於乙方(包括政府基於政策、法令變更)經甲方終止本契約之效

力： 

1. 甲方返還乙方尚留存之履約保證金及按比例計算之土地租金。 

2. 雙方應依第十三章之約定辦理資產之返還。 

3. 因政府政策變更終止本契約造成乙方之損害，甲方應補償其損失，但賠

償總額不得超過履約保證金之總額。 

二十八、 資產之返還 

（一） 除本契約另為約定外，於委託經營管理期間屆滿、終止或解除時，乙方

應依當時最新之財產及物品清冊，於15日內將甲方具有所有權、「須返

還」部分及未達最低使用年限之「報廢後不須返還」部分的所有之財產

及物品(包括但不限於土地、建築物、工作物、設備、無形資產及相關

營運資料、文件等)，無條件返還予甲方。 

（二） 乙方添購資產之移轉 

1. 於委託經營管理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或解除前15日內，乙方應將其添

置之營運資產設備無償移轉所有權予甲方。 

2. 如甲方認定乙方添置之營運資產設備非屬維持服務區正常營運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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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由乙方將其撤離、移除並將服務區空間及設施回復原狀，乙方不

得向甲方請求補償任何費用。乙方不履行本條規定時，甲方得代為履行

之，其所生之費用由乙方負擔。 

3. 乙方添置之自營運產設備是否屬維持務區正常營運之必要，應由甲方授

權代表人考量服務區運作之必要性後加以認定。 

（三） 乙方應於委託經營管理期間屆滿、終止或解除後30日內，將除依13.1.1

條規定應移轉予甲方之資產設備外之其他物品遷離，若未依期遷離，甲

方得將之視為廢棄物處理，因此所生費用由乙方負擔，並應賠償甲方所

受一切損害，此項賠償，甲方有權自乙方所繳交之履約保證金中扣抵之。 

（四） 乙方應於本契約屆滿前6個月，提出移轉計畫予甲方授權代表人審查並

辦理資產總檢查。甲方於必要時，得派員進駐現場預作交接準備事宜，

乙方應予配合協助。本契約屆滿、終止或解除生效日至完成返還或點交

前，乙方仍應負擔服務區之各項稅捐、規費、維修、行銷、人事、清潔、

維護、保養、修繕、水電、瓦斯、電話、保全及其他所有相關費用。 

參、委託管理項目規範摘要 

一、 戶外環境清潔維護、廢棄物處理清運：  

（一） 人力配合事項：春節及3日以上連續假期配合甲方實施交通疏導計畫，

並於連續假期前1週提報相關交通疏導計畫。 

（二） 垃圾撿拾、分類處理及清運。 

（三） 戶外舖面及附屬設施之清洗。 

（四） 水溝、陰井等排水設施之溝內雜物。 

（五） 服務區內飲用之自來水池、水塔等蓄水池清洗。 

二、 景觀植栽綠美化維護： 

（一） 所提供人力須至少1人具有園藝相關科系畢業或有2年工作經驗以上人

員擔任負責植栽種植及維護管理工作。 

（二） 天然災害後每日須加派人力，加速喬灌木扶正、斷殘枝處理及服務區園

藝景觀復原工作至甲方授權代表人認可為止；若災情輕微應依甲方授權

代表人指定期限內完成復原工作。 

（三） 工作項目：綠地、喬木、灌木、草花、盆景、草坪及地被等植栽之澆水、

施肥、客土、修剪、種植及補植、中耕除草、割草、病蟲害防治、支架

及花架整理、盆景之移位、排列、清洗及換盆及各類植物景觀解說牌、

標示牌之清洗等。 



 23 

三、 公廁清潔維護、設施補強及設施損壞修繕、更換(正常使用損耗之零星修

繕)：早、中班工作時間內每棟公廁均須有專人負責維護，晚班全區至少需

2名人員負責維護，3日(含)以上連續假期(含假期前 1日中班起)，每棟公

廁三班均須有專人維護公廁清潔。 

四、 交通疏導及保全 

（一） 乙方為執行本案服務區內門禁管制、停車場交通管理、驅離非法侵入者、

違法攤販、交通秩序疏導及女廁巡查、反針孔攝影偵測及安全維護等事項

需要，應規劃交通及保全人力進駐，其人力配置、人力素質、服勤時段得

視實際需要妥予規劃；前項保全事項若有執行不力而影響乙方經營權益之

情形，由乙方自負其責，不得向甲方主張索求賠償之權利。 

（二） 甲方實施之春節及3日以上連續假期交通疏導計畫，乙方應增派人力以配

合執行。 

（三） 乙方進行建築物裝修時，若影響人、車行動線，應提送相關交通疏導計畫，

經甲方同意後辦理。 

五、 基地範圍內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維護管理、修繕（正常使用損耗之零星修

繕）： 

（一） 高低壓用電設備維護管理。 

（二） 柴油緊急發電機組維護管理。 

（三） 昇降機設備維護管理 

（四） 空調冷氣系統設備維護管理。 

（五） 自來水及蓄水池維護管理。 

六、 消防設備維護管理。 

七、 公共藝術維護管理。 



 24 

 

交通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國道 3號清水、西湖服務區營運移轉案」公開資訊 

廠商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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